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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一词，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 运.波尔丁在 20

世纪 60年代提出来的，其“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可视为循环经

济的早期观点。运.波尔丁指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

飞船，要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

资源，破坏了环境，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

我国发改委对循环经济的定义是：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

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

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

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

废弃”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一、我国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政策

2002年 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清洁生产促进法》，

对清洁生产的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及其鼓励措施、法律责任

等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2003年 11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

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

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2008年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

该法提出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

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1年 3月 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明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纲要》指出，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的原则，减量化优先，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推进

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

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纲要》还指出，要推行循环型生产方

式，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推广绿色消费模式，鼓励节

约资源，倡导循环利用资源，强化政策和技术支撑。

当前，循环经济理念已在我国的税收法规中广泛体现，如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排污收费、污染处理费、

生态环境补偿费、水资源费等税费的法规，这些法规的很多条

款都反映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二、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企业纳税筹划技巧

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应主动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潮

流，以循环经济理论的三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

则）为着眼点进行纳税筹划，做到既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又

充分享受相关税收法规的优惠政策。

1援 按“减量化”原则的要求进行纳税筹划。“减量化”是指

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按照

该原则的要求，企业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纳税筹划：

（1）基于环保理念调整企业的产业或产品结构。按照国务

院定期发布的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

品名录，来调整企业的产业或产品结构，使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向环保产业靠近，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并充分利用相关的税

收优惠政策，降低总体应纳税额。如，企业停止生产木制一次

性筷子以及停止其他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品的生

产和出口，大力生产小排量汽车或新能源汽车，可以降低消

费税、资源税、关税等的应纳税额。再如，企业可从事环境保

护、节能节水项目的经营，从事该项目的所得，包括公共污水

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海水淡化等，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2）按“减量化”原则加强新的工艺、设备、产品及包装物

技术研发。从事工艺、设备、产品及包装物设计，应当按照减少

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的要求，优先选择采用易回收、易拆解、

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设计方案，并应当符

合有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上述技术研发，可减少资源消

耗和废物产生，不但可使企业减少消费税、资源税、排污费等

相关税费，而且可使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因为根

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

规定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

（3）加大环境保护项目、节能节水项目的投资力度。企业

应大力投资环境保护项目，采用先进或者适用的节水技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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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为依据，主要探讨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如何做好纳税

筹划工作，以实现企业既保护环境又降低税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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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和设备，制定并实施节水计划，加强节水管理，对生产用水

进行全过程控制。沿海地区企业应进行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

利用，节约淡水资源。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购置

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

例实行税额抵免。企业加大环境保护项目、节能节水项目的投

资力度，不但可降低当期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而且从长远

上看，投资项目发挥作用后，能够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和加强

资源的综合利用，进而降低相关税收的应纳税额。

（4）矿产开采企业应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的质量。开采矿产

资源，应当统筹规划，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方案，采用合理的

开采程序、模式、方法和选矿工艺。矿山企业在开采主要矿种

的同时，应当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实行综合开采、

合理利用；对必须同时开采而暂时不能利用的矿产以及含有

有用成分的尾矿，应当采取保护措施，防止资源流失、浪费和

生态破坏。按照上述思路运作，就可以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的质

量，同时可降低资源税、生态环境补偿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矿

区使用费、矿业权使用费等相关税费。

2援 按“再利用”原则的要求进行纳税筹划。“再利用”是指

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

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

以使用。当前，我国“再利用”的相关税收优惠不是很多，但企

业可开展轮胎翻新业务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关于资源

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

号）的规定，对销售自产符合规定性能指标的翻新轮胎，并且

翻新轮胎的胎体 100%来自废旧轮胎，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

策。另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轮胎翻新业务包括在《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中的产品，可享受取得的收入

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3援 按“资源化”原则的要求进行纳税筹划。“资源化”是指

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按

照该原则要求，企业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纳税筹划：

（1）进行再生水的生产或开展相关业务。再生水是指对污

水处理厂出水、工业排水（矿井水）、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厂渗

透（滤）液等水源进行回收，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标准，

并在一定范围内重复利用的水资源。企业应发展串联用水系

统和循环用水系统，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采用先进技术、工

艺和设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再生利用，提高水的

重复利用率。前已述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进

行再生水的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属于节能节水项目投资）

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另外，开展再生水相关业

务，还可以享受其他税收优惠。如：根据《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

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号）的规定，销

售自产的再生水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开展污水处理劳

务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2）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尾矿、废石、废

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

要求企业加强工业废物的综合利用。为了促进工业废物综合

利用，我国还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的法规政策。如：《关于资源

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56

号）规定，企业销售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符合规定

性能指标的胶粉免征增值税；企业销售生产原料中掺兑采矿

选矿废渣、冶炼废渣、化工废渣和其他废渣比例不低于 30%的

特定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企业销售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

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以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

母页岩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以废旧沥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

的再生沥青混凝土等，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再如，根据《关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7］16号）的规定，一般纳税人抽采销售煤层气

可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企业将先征后退税款专项用于

煤层气技术的研究和扩大再生产所取得的收入，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还规定了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税收抵免、技术

开发与转让等企业所得的税收优惠。

另外，根据《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补

充规定》（财税［2009］163号），通过熟料研磨阶段生产的水

泥，包括采用旋窑法工艺自制水泥熟料和外购水泥熟料生产

的水泥，满足“在水泥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 30%”

的条件，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企业可以利用上述优

惠法规政策，做到既保护环境，又获得税负降低的利益。

（3）开展垃圾综合利用业务。垃圾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农

作物秸秆、树皮废渣、污泥、医疗垃圾等。企业开展垃圾综合利

用业务，既能美化环境，又能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如：根据

《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156号）的规定，企业销售以垃圾为燃料自产的电力或

者热力，可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根据《关于对利用废弃

的动植物油生产纯生物柴油免征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0］

118号）的规定，企业销售自产的以废弃的动植物油为原料并

符合相关规定的柴油，可享受增值税先征后退优惠。

（4）开发利用沼气等生物质能源。我国鼓励和支持农业生

产者和相关企业采用先进或者适用技术,对农作物秸秆、畜禽

粪便、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废农用薄膜等进行综合利用及开

发利用沼气等生物质能源。根据《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

值税政策的补充规定》（财税［2009］163号），沼气发电或供热

可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据此，企业可开发利用沼气等

生物质能源，以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废物按前述四种方式进

行“资源化”再利用，除可以享受上面所提及的增值税、消费税

等税收优惠外，另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以《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

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

的收入，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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